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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法学专业以及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入门教科书，也可供希冀了解法学基础知识的其他人
士选用。
经过多年积累，本书再版已达十一次之多，在法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撰写本书的既有学界耆宿，又有青年才俊，正是因为他们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才保证了本书持久
、旺盛的生命力。

本书介绍了法的一般原理，对法理学、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等各部门法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阐述，点面俱到，繁简适中。
第十一版以我国近期的立法和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行政法、商法、经济法和刑法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修改与完善，及时反映我国法制建设的最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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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历史上看，法的渊源是多种多样的，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家机关制定的各
种规范性文件；另一类是国家认可的不具备文字形式的习惯。
 规范性文件是指国家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文
件，亦即通常所说的成文法或制定法。
由于制定的国家机关不同，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和法律效力也不同。
例如，我国唐代封建法律就有律、令、格、式之分。
现代则有宪法、法律、法令、条例、规章、命令等。
与规范性文件相对应的是非规范性文件，它是指国家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发布的只对个别人或个别事
有效而不包含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文件。
如判决书、任免令、逮捕证、公证书、结婚证书等。
非规范性文件是适用法律所产生的文件，不是法的渊源。
 国家认可的不具备文字形式的习惯，即通常所说的习惯法或不成文法。
在法产生的初期阶段，习惯是法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
随着法的演变和发展，不成文的习惯法逐渐为成文法所取代。
及至近代，成文法已成为法的主要形式，即使在习惯法仍起着重要作用的英美法系国家中，成文法所
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判例也是一种不成文法。
所谓判例，就是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判决。
例如，在英国，权威法院的判决，作为先例，对下级法院就具有约束力。
我国古代封建法中有称为“比”的法的形式，如“决事比”等，即凡律无正条的，则比附以为罪。
这实际上也是运用判例来审处案件。
 除上述基本形式外，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某些思想家、法学家的著作或宗教的经典，都可以成
为法的渊源。
例如，古罗马的一些著名法学家的著作，就被认为是罗马法的渊源。
在中世纪的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圣经》、《古兰经》等重要宗教典籍，也是重要的法的渊源。
甚至在现代，《古兰经》在某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里，仍具有法律效力。
我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儒家的一些经典诸如《春秋》等，就被奉为决狱断案
的依据，成为我国封建法的一种特殊的渊源。
 三、法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或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法作不同的分类。
 （一）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这是根据法的创制方式和表现形式所作的分类。
 成文法是指有权制定法律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所制定的具有条文形式的法律文件，即规范性文
件。
成文法因其是国家机关制定的，所以又称为制定法。
 不成文法是指国家机关认可的、不具有条文形式的习惯。
不成文法又称为习惯法。
由于它不是经国家机关制定的，所以也称为非制定法。
有的法学著作把判例法也为不成文法。
 （二）根本法和普通法 根本法和普通法是依据法的内容、效力和制定程序所作的分类。
 根本法即宪法，它规定一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普通法立法的依
据。
惟其如此，它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也最为严格。
普通法泛指出宪法以外所有的法律，它根据宪法确认的原则就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的问题作出具体规
定，效力低于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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